
臺北市政府自殺防治中心 

114年度第1次自殺防治會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114年2月26日(星期三)下午3時 

會議地點：臺北市政府市政大樓11樓中央區吳三連廳 

主  席：臺北市政府自殺防治中心俞振華主任 

     （下午3時20分起由自殺防治中心黃建華執行長代理） 

出席人員：自殺防治中心黃建華執行長、自殺防治中心黃名琪研發長、自

殺防治中心陳映燁組長、衛生局紀玉秋專門委員、衛生局郭怡

均心理輔導員、民政局吳坤宏副局長、民政局羅智泓科員、勞

動局游竹萍副局長、勞動局周美娟技士、勞動局潘書瑾辦事員、

文化局李秉真主任秘書、消防局王證雄簡任技正、消防局楊朝

元股長、教育局楊淑妃專門委員、教育局楊玉珊主任、教育局

彭敬雅股長、警察局陳信璁科長、警察局劉熙能股長、警察局

藍振原警務正、社會局邱慶雄科長、社會局謝文君社工員、觀

光傳播局鍾齡玲專員、青年局劉啟萱專員、工務局陳宏銘專門

委員、工務局新建工程處高銘伸正工程司、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馮騰儀正工程司、工務局園路燈工程管理處陳均宏正工程司、

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蔡雅竹助理工程員、人事處黃望釗

科長、人事處項慶武心理輔導員、建築管理工程處王金棠副處

長、建築管理工程處張方瑜工程員、動產質借處劉慶安副處長、

自殺防治中心游川杰組長、自殺防治中心余佳臻督導、自殺防

治中心黃靜美組員、自殺防治中心籃國卉組員 

紀  錄：傅嘉慧組員(02-23212730轉61) 

壹、主席致詞：略。 

貳、確認113年度第2次自殺防治會議紀錄：洽悉備查。 

參、列管案件辦理情形：  

一、 解除列管事項：第 3 案業依主席裁示提供服務流程如附件 1 至附件

7，同意解除列管；第 5 案、第 8 案同意解除列管；第 9 案社會局

部分同意解除列管。 

二、 持續列管事項：第 1 案至第 2 案、第 4 案、第 6 案、第 7 案及第 9

案，共計 6 案。 

（一） 第 1 案：請建管處持續加強宣導管委會參訓課程，包含人員門

禁管理、硬體設施改善及風險覺察等知能，並於下次會議報告

相關成果；另針對未於本市設立管委會之大樓，則請民政系統

(里鄰長、里幹事)協助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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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 2 案：同意自殺防治中心於下次會議進行報告。 

（三） 第 4 案：考量現有求職服務量能及青壯族群心理健康重要性，

請勞動局與自殺防治中心會後持續研議可行方式。 

（四） 第 6 案：請各局處配合防墜檢核及改善事項，並按時回報予自

殺防治中心彙整，請自殺防治中心下次會議報告執行成果。 

（五） 第 7 案：請建管處針對相關執行成果(如：宣導成效、本年度申

請件數等)於下次會議進行報告。 

（六） 第 9 案：有關勞動局針對是類個案加強提供介入等作為，併同

第 4 案持續列管。 

肆、報告事項： 

案由一、本府自殺防治中心113年自殺防治成果暨114年工作重點說明 

報告單位：規劃執行組 

發言摘要： 

自殺防治中心陳映燁組長： 

一、 針對 113 年 1 至 8 月 25 至 44 歲族群自殺死亡率上升趨勢，建議可

再行觀察是否可能為近 10年同一世代年齡層移動所致，建議未來可

再細分為 25 至 34歲及 35至 44 歲。 

二、 近年觀察年輕女性開始喝酒，推測此類趨勢與韓劇風行有所相關，

建議宜留意女性酒精成癮相關議題。 

自殺防治中心黃名琪研發長： 

根據國外研究顯示，喝酒為年輕女性族群位居第一的自殺風險因子，建

議針對該族群可引述 WHO AUDIT 問卷的第3題進行研究，以了解飲酒

者促進自殺風險提升的關連性。 

 

主席裁示： 

一、 為避免負面解讀，請再行考量「病毒式行銷」標題合宜性。 

二、 請自殺防治中心針對 25-44 歲自殺原因分析及防治策略方向持續與

青年局進行研議，以滾動式修正防治策略。 

三、 請各局處配合自殺防治中心規劃，賡續推動本市自殺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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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113年度各局處工作執行成果暨114年工作規劃 

報告單位：本府各局處 

發言摘要： 

衛生局紀玉秋專門委員： 

一、 鑒於衛福部考評規定，請民政局將里幹事納為自殺守門人受訓對象。 

二、 觀光傳播局 113年辦理旅宿業者自殺防治守門人訓練，114年未見相

關訓練規劃，請觀光傳播局補充說明。 

三、 考量本年度部分局處結合活動辦理，請文化局、青年局及人事處補

充說明預計結合活動宣導之形式及內容。 

民政局吳坤宏副局長補充回應： 

過往各區公所辦理守門人訓練時，里幹事皆會參與訓練，只是未於書面

資料中呈現辦理成果，後續本局配合將里幹事參訓情形納入成果呈現。 

觀光傳播局鍾齡玲專員補充回應： 

由於過往辦理自殺防治及一氧化碳相關宣導教育訓練，旅宿業者皆會反

映人力不足無法派員受訓，故本年度本局調整為透過宣導方式辦理。 

文化局李秉真主任秘書補充回應： 

本局於本年度選擇以較為柔性輕鬆等類型活動結合自殺防治宣導，並於

前揭活動之市集、演出或座談活動期間，針對參與民眾發放宣傳單張。

宣導內容本局於會後再行與自殺防治中心洽詢。 

青年局劉啟萱專員補充回應： 

針對本年度辦理之青年活動，本局預估辦理至少50場次，並於課程開始

前播放自殺防治宣導短片。 

人事處項慶武心理輔導員補充回應： 

針對致命性自殺方式防制與宣導，係針對本年度調訓員工及參訓人員進

行宣導。 

主席裁示：  

請各局處賡續辦理本年度自殺防治工作項目，並請目標值為涵蓋率之局

處補充說明涵蓋率計算方式；另請民政局於本年度守門人訓練成果中，

呈現里幹事參訓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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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本次會議主席裁(指)示列管事項： 

序號 案號 列管事項 主責單位 辦理情形 
處理等級 

或完成期限 

1 1130223-1 

1. 為持續提升本市防墜安全，請建管

處針對有發生過高墜意外或評估具

有相關風險的大樓管委會納入自殺

防治守門人訓練課程受訓對象。 

2. 請建管處持續加強宣導管委會參訓

課程，包含人員門禁管理、硬體設

施改善及風險覺察等知能，並於

114年第2次會議報告相關成果。 

建築管理 

工程處 

  

2 1131121-1 

請自殺防治中心持續盤點自殺高風險

族群有無疏漏之處，另針對曾有自殺

企圖經獲救者，進一步研究分析降低

自殺風險及保護因子為何，針對本市

自殺防治策略持續進行滾動式修正。 

自殺防治 

中心 

 

 

3 1131121-5 

請各局處賡續完成公有建築物防墜安

全改善，並由自殺防治中心每年定期

盤檢與稽查，以強化本市公有建物防

墜安全，並請自殺防治中心於114年

第2次會議報告本年度檢核暨改善情

形。 

自殺防治 

中心 
  

4 1131121-6 

請建管處持續推動及宣導私有建物申

請防墜工程經費補助，並與本市建築

師公會合作，將防墜措施納入私宅設

計規劃，以強化本市私有建物防墜安

全，並於114年第2次大會報告相關成

果(如：宣導成效、本年度申請件數

等)。 

建築管理 

工程處 

 

 

5 1140226-1 

考量現有求職服務量能及青壯族群心

理健康重要性，請勞動局與自殺防治

中心會後持續研議針對求職者自殺風

險預防之可行方式，並加強落實提供

或轉介心理精神醫療之介入等作為。 

勞動局   

6 1140226-2 

請自殺防治中心針對25-44歲自殺原

因分析及防治策略方向持續與青年局

進行研議，以滾動式修正防治策略。 

自殺防治 

中心 
  

青年局   

7 1140226-3 

請民政局將里幹事人員納入自殺防治

課程受訓對象，並於本年度訓練成果

中呈現里幹事人員參訓情形。 
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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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臨時動議：無。 

柒、下次會議時間：預計114年11月 

捌、散會：下午4時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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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中心個管系統作業流程 1                                          

 

 

 

 

 

進入社工個管系統(社工個案 

(含獨居老人)(v201、v210、 

v220 三處)、社會救助(是否 

具低收身份)、急難救助及共用 

程式(是否已領有相關補助)查詢 

、必要時可請主任協助查詢 

是否為其他單位(如家防、社福 

身障個管等單位)的在案個案 

 

 

                                

                               

 

 

 

 

 

 

 

 

                                                                                                                         

                                                             

 

                 開案                         不開案                         轉案/轉介 

 

 

 

 

 

                                                                             

                                           1.轉介/案個案，主任核可後傳真對方，再記錄轉銜情形、陳核。 

                                           2.完成個管系統接案表審核後結束接案流程。 

主任使用社福系統接案待評估表派案 

社工填寫接案待評估表表， 

爾後轉入接案表 

社工接案評估 : 收集案主主述問題需求及基本資料 

接案處理時間：3 日內電話聯繫，2 周內家訪，1 個月內

完成初評表。收到特境派訪 14 日內(含假日) 

 

 

 

 

 

 

 

 

 

 

社工處理 

1.經查為在案個案則轉

由主責中心主責社工

員處理。 

2.一般社會福利諮詢者

(係指未知個案基本資

料、詢問一般性服務

者)。 

不用填寫接案表情形 

主任核閱 

1.接案待評估表須敘明：個案來源、接觸過程（日期、時間及對象）、案主主訴/

需求、初步處理狀況、社工初步評估建議。 

2.在接案過程中若有提供相關服務，可登錄於接案表內的「短期服務項目」 

3.接案評估期限，原則上 10 日內完成。 

4.接案待評估表完成時，請轉換為接案表，陳核後存檔，俾利工作量統計。 

5.一般社會福利諮詢案無須填入接案待評估表內。福利諮詢案指基本資料(姓

名、電話/地址)未蒐集完整，且未涉及評估者。 

完成評估 

查詢個管系統之「共用程

式」，確認是否領有本局相關

補助及是否為家防、社福中心

或其他被相關單位服務過 

  

1.接案表重點在於後續工作目標。 
2.開案指標：參閱個案系統操作手冊

第 11 頁 
3.個管系統 1 年內有超過 3 次求助或

通報且為不同複雜需求，請開案服
務。 

1.須回應案主主訴並敘明評估不開案理由。 

2.重要/相關聯絡人電話/地址須記錄。 

3.若不同日 3 時段(早中晚)致電案主未果、

或到宅家訪未遇、留字條一周日內未聯繫

者，以不開案處理。 

1.請先電話聯繫再傳真紙本 
2.須確認轉介/案單位後續服務
狀況，並回填於接案表內(註明
接手人員)，若未能順利銜接，
則須再進行開案評估。 

評估重點： 

1.未成年子女受照顧情形，是否有高風險之虞 

2.個案人身安全、問題與需求急迫性的評估 

3.基本生活的維持(食衣住行、就學、就醫等)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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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中心個管系統作業流程 2 

 

 

 

 

 

 

 

 

1.為個案案本製作封面表單 

2.進入社工個管系統(社工個案 

(含獨居老人)v220 處填寫基 

本資料表、個案紀錄表、初步 

評估表、個案摘要表、服務項 

目登錄 

 

 

                              依工作目標 

                                    持續提供服務 

 

                               

 

 

 

 

 

 

 

                                                                   

 

                                         結  案                                                                           

                                                                                                          

 

 

 

                                             1.主任核閱並解除管控 

2.主任核可後須印出結案紀錄表，置於個案紀錄簿最上面，

主任與社工員皆需押職章、填 8 碼 

                                             3.確認個案紀錄簿之完整性後，歸/存檔 

1.轉案定義：使用本社福系統各

委外單位，個案跨區或轉案至

其他婦女中心、社福中心、中

途之家個案，視為轉案。.轉案

個案，須經主任核可後，將紙

本傳真對方，主任必須完成個

管系統內之轉案作業(主責中

心異動)後，再存檔。 

2.若係轉案予目前無法使用個管 

系統的單位，則選擇「轉介」，

此部份須記錄轉銜及對方受案

與否之狀況。 

3.轉介定義：為執行個案服務而

做的資源連結轉介工作，請運

用系統內的接案/轉介表單，建

議加蓋中心圓戳章為宜。 

轉入接案表，確定開

案，主任派案後 

 

 

 

 

 

 

 

 

 

 

社工員於個管系統內

(v212)受案 

進行評估與服務 

個案 

服務 

轉案/轉介 

1.依期限回報初評表/摘要表、及個案紀錄。各式表件/紀錄陳核前，須: 

(1)於紙本押章並書明 8 碼時間 

(2)於個管系統「個案管控」回報繳交紀錄時間並摘要說明回報資訊 

(3)過程中若有提供社工連結之服務，須登錄於「服務項目」內 

2.工作目標的再檢視與評估(於 6 個月撰寫個摘表時同時進行) 

3.重要待辦事項可填入「待辦事項」內做自我提醒 

完成工作目標 

1.再度檢視原工作目標、敘明結案原因(押職章與 8 碼時間) 

2.檢查各項紀錄是否完整並確認各式表件置放位置依序為：結案紀錄表、基本
資料表、接案表、初評表、摘要表、個案紀錄、公文、各式附件等 

3.於個管系統「個案管控」回報繳交時間並摘要說明”結案” 

主任核閱與歸擋 

20



3 

 

說明：婦女中心填寫接案表情形 

一、填寫新接案表情形(案主自行求助或相關單位轉介) 

    1.未曾接案(服務、接觸)之新案件 

2.曾接案評估不開案，超過 6個月以上未服務，再求助或被交辦、轉介 

3.曾開案已結案 6個月，新事由再求助或被交辦、轉介 

 4.科內交辦需要回覆之特境派訪案件，請一律填寫個管系統之接案表。 

 5.新移民據點個案服務一律填寫個管系統之接案表，不開案。 

6.曾接案未開案或曾開案已結案：如需轉介其他單位(公部門委外單位或民間單位)填寫

接案轉介表。 

說明：婦女中心開案類型與開結案指標 

（一） 依法源及配合各科室評估開案類型 

1. 救助科：539專案（仍具有 539專案之事實，不可結案） 

2. 兒少科：弱勢兒少緊急生活補助(已在案個案或協助申請此資源) 

3. 婦幼科：特殊境遇家庭(特境派訪案經評估需後續開案服務) 

4. 婦幼科：未設籍新移民社會救助(依居住地派案各婦女中心) 

5. 社工科：離婚登記家中有 18歲以下子女 

 

（二） 婦女中心之開案指標 

1. 婦女(新移民、單親家庭)遭逢經濟變故，如失業、疾病、家庭照顧、居住等危機事

件且無足夠的支持系統，需社會福利系統介入者。 

2. 家庭關係修復（含戶內有 18歲以下兒少案、家庭成員關係不良、子女教養能力缺

乏等） 

3. 單身女性特殊狀況(身體功能不佳有安全疑慮者、性工作者轉介服務) 

4. 未婚/離婚/喪偶/分居/隔代教養/配偶服刑或失蹤之單親家庭(具有經濟困境、子女

教養、就業困難、支持系統、兩性關係議題等) 

5. 上述對象經社工員評估，有婚姻、法律、經濟、心理、就業輔導、面臨家庭關係困

擾、社會適應困難且需即時生活功能協助者。 

 

 

（三） 開案之工作目標 

1. 協助婦女及家庭維護基本經濟安全。 

2. 支持婦女及家庭減輕其兒童少年、身心障礙或失能者、老人等需照顧人口的照顧

壓力。 

3. 協助婦女及家庭建立與社區資源的適當連結，強化家庭的支持網絡，以提升家庭

因應危機的能力。 

4. 協助家庭親職教養能力提升，促進家庭成員關係和解。 

5. 協助婦女就業能力培育及資訊提供，促進就業動機及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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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結案指標(原則上與案主討論及徵求同意後結案) 

1. 個案服務目標已達成 

2. 案主生活穩定足以自立者 

3. 案家經評估無高風險之虞 

4. 評估有高風險或保護性議題，轉案相關單位且確認對方接手後，結案。 

5. 實際居住地遷移外縣市，轉案相關單位且確認對方接手後，結案。 

6. 轉案入住中途之家或安置家園 

7. 案家失聯超過三個月，經確認無安全危機之虞，且在不同日 3時段(早中晚)致電

案主未果、或到宅家訪未遇、留字條一周日內未聯繫者，得暫以結案。 

8. 案主死亡，且家屬無其他需求需協助或服務者 

9. 案家無意願繼續接受中心服務，且評估其生活狀況穩定，具有主動求助及使用資

源能力。(列為方案活動邀約對象可再評估需求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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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性侵害保護個案服務流程 
 

       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兒少性侵害保護個案服務流程圖 
 

 

 

 
 

 

 

 

 

 

 

 

 

 

 

 

 

 

 

 

 

 

 

 

 

 

 

 

 

 

 

 

 

 

  

 

 

 

 

          

 

 
 

 

 

專 

線 

組 

接 

案 

一
般
案
件(

二
級) 

緊
急
案
件(

立
即
處
理
一
級) 

非兒少保護案件

或他轄案件 

結案 

說明二 

告發： 

1. 以案件明確為告發主軸。 

2. 涉刑法第 228 條、家內性侵害及案情明確

之性侵害案件，若被害人無報案意願，須

於 2 週內函送告發通知書予婦幼隊，完成

告發事宜。 

3. 如有家內特殊案件(加害人為成年人)，建

議先與地檢署主任檢察官聯繫討論，評估

是否需副知地檢署，並於告發通知書內敘

明聯繫過程。 

獨立告訴： 

1. 家內案，非施虐一方主要照顧無保護能

力，權勢不對等。 

2. 家外案，機構、狼師、身障、惡行重大案

件。 

表件產出時間： 

1. 接獲派案到結案，請至保護資訊系統填寫相關

表單。 

2. 受理通報表後：完成分類分級表單。 

3. 通報案件調查：完成調查報告(一級 4 日內完成

／二級 30 日內完成)，安全評估表單(家內案)並

繳閱督導審核。 

4. 兒少後續處遇服務： 

(1) 家內案填寫家庭功能評估表’、兒少保護個案

處遇計畫表(完成調查報告 1 個月內)、兒少保

護個案處遇計畫執行摘要表(每 3 個月填寫一

次)，及兒少保護個案工作服務紀錄表，並繳

閱督導審核。 

(2) 家外案填寫性侵害案件案情評估表(開案次日

起 14 日曆天)、性侵害個案處遇計畫執行摘要

表(每 3 個月填寫一次)，及性侵害個案服務紀

錄表，並繳閱督導審核。 

5. 結案評估：確認個案要結案後 2 周內填寫結(轉)

案報告表單並繳閱督導審核。 

轉介其他資源、外

縣市或結案 

疑似本轄保

護案件 

1. 受案時，須事先查詢案件是否有併婚

暴及兒少保護議題。 

2. 督導於 24 小時內進行分類分級，並

依派案輪序原則派案。 

3. 接案社工須於 24 小時內進行聯繫。 

 

簡短 

服務 

擬
定
後
續
處
遇
計
畫
及
執
行 

是 

否 

 

督導 

審核 

1. 緊急陪同

偵訊/驗傷//

出庭。 

2. 人身安全 

之虞。 

3. (如說明一) 

 

評估 

派案 

 

性侵害保護

組督導派案 

 

 

派

員

進

行

調

查

及

安

全

評

估 

追蹤輔導 

  /轉案 

 

處遇 

評估 

 

成

立

兒

童

少

年

保

護

案

件 

 

司法處遇 

告發 

(如說明二) 

安全性評估： 

1. 同住情形 

2. 嫌疑人是否知悉

被害人住所 

3. 嫌疑人特性 

4. 保護人之能力與

態度 

5. 聯繫家防官約制 

6. 是否聲請保護令

(有安置不須聲

請) 

法律協助 

(含協助或代為聲

請保護令) 

聯繫家防官 

約制 

其他 

 

說明一： 

1. 一站式整合性團隊服務。 

2. 進入減述流程（依現行實務，訊前評估約

需 30 分鐘）：由社工評估建議進入減述流

程，檢察官依據個案狀況決定是否進入減

述。 

3. 專家詢訊問。 

4. 告知被害人相關權益及服務資訊，評估被

害人進入司法流程意願： 

(1) 有意願→立即協助報案。 

(2) 無意願→a.案情不明確：回歸個案服

務、b.案情明確、刑法 228 條案件、

家內案：立即函文告發，並積極推

動減少重複陳述作業流程。 

若為家內案且同住，應立即通知檢察官官，

並建議親訊。 

家外案 

家內案 

 

不

成

案 

就業服務 

經濟扶助 

會面交往 

返家處遇 

家庭支持性服

務方案 

資源轉介 

親職教育與與

心理輔導諮商 

少年自立生活 

就學服務 

評估安置 

否 

確
認
加
害
人
已
為
檢 

警
偵
訊 

 

願意報

案 

是 

訪談加害人 

否 

聯繫值日檢座及 

婦幼警察隊 

 

告發 

(如說明二) 

收司法簽結文 

 

陪
同
報
案 

(

如
說
明
一) 

 
 

被害人配合 

到隊 

是 

否 

獨立告訴 

是 

 

若發現案家主要

照顧者服刑、在

押或受保安處分

且有子女需照顧

者，請依「受刑

人、在押人或受

保安處分人有子

女須照顧知通知

處遇流程」處理 

進入減述案件類型： 

(1) 18 歲以下非合意案件。 

(2) 家內性侵害案件。 

(3) 心智障礙者案件。 

(4) 其他特殊或受矚目案件。 

(5) 18 歲以上經評估需要者。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制 

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11 日第一次修訂 

中華民國 105 年 8 月 29 日第二次修訂 

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29 日第三次修訂 

中華民國 107 年 10 月 17 日第四次修訂 

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12日第五次修訂奉核 

 

附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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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性侵害保護個案服務流程 
成年性侵害保護個案服務流程圖 

104 年 9 月製 

105 年 11 月 29 日修訂 

109 年 6 月 12 日第二次修訂奉核 

112 年 5 月 23 日修訂奉核 

 

 
 

 

 

專 

線 

組 

接 

案 評估 

派案 

一
般
案
件(

三
個
工
作
天
進
行
聯
繫) 

緊
急
案
件(

立
即
處
理) 

擬
定
處
遇
計
畫
及
執
行 

移請綜規組依性侵害犯

罪防治法第9條第4項規

定，函請機關、部隊、學

校、機構或僱用人之組

織，應定期舉辦或鼓勵所

屬人員參與性侵害防治

教育訓練。 

1. 知悉案發地點或加害人工作單位。 

2. 取得被害人之同意。 

 

追蹤輔導 
是 結

案 

告發： 

1.以案件明確為告發主軸 

2.若接獲屬刑法第 228 條、家內亂

倫及案件明確知性侵害案件時，立

即函文告發相關資料予婦幼隊。 

 

獨立告訴：身障案件。 

陪
同
偵
訊 

陪
同
出
庭 

告
發 

 

 
 

結案評估/

轉案 
 

 

 

督導審核 

1. 一站式整合性團隊服務。 

2. 進入減述流程（依現行實務，訊前評估約

需 30 分鐘）：由社工評估建議進入減述流

程，檢察官依據個案狀況決定是否進入減

述。 

3. 專家詢訊問。 

4. 告知被害人相關權益及服務資訊，評估被

害人進入司法流程意願： 

(1) 有意願→立即協助報案。 

(2) 無意願→a.案情不明確：回歸個案服

務、b.案情明確、刑法 228 條案件、

家內案者，於考量個案身心狀態及案

件情形後，逕行函文告發。 

 
安全性 

評估 

 

經濟協助 

法律協助(含

協助或代為聲

請保護令)

 

 
 

  

就業協助 

家庭輔導 

個案輔導 

庇護居住

協助 

醫療協助 

聯繫家防

官約制 

其他 

 

行政

指導 

獨立

告訴 

安全性評

估： 

1. 同住情形 

2. 嫌疑人是

否知悉被

害人住所 

3. 嫌疑人特

性 

4. 保護人之

能力與態

度 

若發現案家主

要照顧者因服

刑、在押或受

保安處分且有

子女需照顧

者，請依「受

刑人、在押人

或受保安處分

人有子女須照

顧知通知處遇

流程」處理 

 

表件產出： 

1.受案評估：接獲派案立即至保護資訊系統

受案評估夾，30 日內完成受案評估。 

2.身障通報案件調查：4 日內完成受案評估送

交督導審查 

3.聯繫紀錄：開案到結案期間，每次工作均

須完成聯繫紀錄 

4.個案處遇計畫執行摘要表：每 6 個月填寫 1

次 

5.結案報告：確認個案要結案後 2 周內填妥

結案報告並送交督導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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